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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立法程序與技術》 
試題評析 
今年的題目沒有考古題，與過去幾年幾乎至少會出一題以上考古題的情形稍有不同。第三、四題與其說是「立

法程序與技術」的題目，不如說是「法學緒論」的標準題目。至於第一題所問的名詞區辨，有些確實過於瑣

碎，想必會是許多考生在平時準備時不察的部分。整體而言，今年高考「立法程序與技術」的題目仍然維持往

年慣例，題目難易度偏簡單。 

 

一、試說明並區別下列名詞之意義：（每小題5分，共25分） 

(一)「審議」與「審查」 

(二)「詢問」與「質詢」 

(三)「一讀會」與「審查會」 

(四)「提案」與「動議」 

(五)「決議」與「決定」 
答： 
(一)「審議」與「審查」 
合議制機關本於職權，就一定的事項作充分詳細評議的意思，須有法定人數，始發生法律效力，稱為「審

議」；各機關本於職權，就一定的事件，為得出結論而調查其內容的意思，可由個別或少數人為之，稱為

「審查」。在立法程序上，關於議案的處理，在委員會稱「審查」，在院會則稱「審議」。 
(二)「詢問」與「質詢」 
「詢問」與「質詢」的不同如下：質詢的提出有具體的法定程序，詢問則無；針對質詢的答覆有法律的強

制性，詢問則無；質詢的提出與回應常導致法律責任的產生，詢問則是要求國家機關說明情況，並不發生

法律責任；質詢的提出，通常是在個別情況下針對特定問題，而詢問則經常用在審議法律。法規草案及其

他議案時作為了解及監督的基本形式。 
(三)「一讀會」與「審查會」 
在國會的立法程序中，「一讀會」是指法案經合法程序提出，編列於議事日程後，開會時由主席宣付朗讀

之程序，亦即將提案正式介紹到院會的程序，為法案進入審議程序的開端；至於「審查會」，則是指對提

案進行實質審查的階段，通常是以委員會而非院會的形式進行。 
(四)「提案」與「動議」 
「動議」為議事學通用之名稱，是指對於事體處分之提案；欲在議場發生合法之提案，俾當行正式之動

議。依照我國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條文規定，「動議以書面為之者稱為提案」，因此一般而言，以書面

提出者為「提案」，以口頭提出者為「動議」。 
(五)「決議」與「決定」 
「決議」即合議制機關中參與會議者一定比例之出席，與一定比例之表決所作成的意思表示，至於「決

定」則通常是指獨任制機關主其事者所作成的意思表示。 
 
二、試就立法院職權行使法行政命令之審查專章規定，分述我國行政命令之審查程序及處理方法。

（25分） 
答： 
根據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的規定，我國行政命令之審查程序及處理方法可分述如下： 
(一)送立法院審查：依該法第六十條第一項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送達立法院

後，應提報立法院會議。 
(二)交付委員會審查：依該法第六十條第二項規定，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令，認為有違反、變更或牴觸法律

者，或應以法律規定事項而以命令定之者，如有三十人以上連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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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查期限及效力：依該法第六十一條規定，各委員會審查行政命令，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

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前項期

間，應扣除休會期日。 
(四)更正與廢棄：依該法第六十二條規定，行政命令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更或牴觸法律者，或應以法律

規定事項而以命令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更正或廢止之。前條第一項視為已

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行政命令，由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經通知更正或廢止之命令，原訂頒機關

應於二個月內更正或廢止；逾期未為更正或廢止者，該命令失效。 
 
三、何謂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我國立法實務上雖不受其拘束，惟於立法技術上仍應考量那些因

素？（25分） 
答： 
(一)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的意義 
所謂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是指法律經公布施行生效之後，只對法律實施後之事實進行規範，對於法律施

行前所發生的事實則不適用此法律。簡言之，即法律的效力不溯及該法律發生效力以前所發生的事件。此

一原則的目的，主要是為了維持法的安定性、保護人民的既得權，並維持法律尊嚴與政府威信。 
(二)立法者應考量的因素 
此一原則一般而言僅為法規適用的原則，而非對立法者的限制。儘管如此，當立法者制定法律時，在立法

技術上仍須考量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以下分為兩種情形討論： 
1.法規生效前，事實或法律關係業已終結的情形： 
倘若立法者制定對人民不利的負擔性法規或對法規作不利益人民之變更，則仍不得溯及既往，否則將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倘若立法者制定對人民有利的授益性法規或對法規作有利人民之變更，則並不禁止溯

及既往，因為溯及既往並不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不過此時立法者仍須考量平等原則，因為溯及時點的決

定屬於差別待遇，溯及既往須有正當理由。 
2.法規生效時，過去發生的事實或法律關係仍持續存在，尚未終結的情形： 
此種情形則不當然禁止法律效力溯及既往，立法者須在公共利益與對人民的信賴利益之間進行衡量，若

基於維護公共利益等重大特殊理由，當事人信賴利益應被犧牲者，則允許法律效力溯及既往。但對當事

人所犧牲的信賴利益，應考量給予損失補償或訂定過度規範使當事人有調整之機會。 
 
四、立法技術常見於法條中使用「適用」、「準用」、「推定」及「視為」等用語，試分析其意義

及用法。（25分） 
答： 
(一)「適用」 
所謂「適用」，是指將抽象的法律規定，適用於具體的社會事實；換言之，對於某種具體事實引用法律條

文，使之產生某種具體法律效果的過程，即為「適用」。法律適用的過程為一事實涵攝於法律的過程，通

常以三段論法來操作，亦即大前提(明確的法律規範) → 小前提(明確的事實認定) → 結論(法律適用的結

果)。 
(二)「準用」 
所謂「準用」，是指立法者基於立法經濟的考量，關於某種事項，就相類似的事實而法律上已有明文加以

規定者，以法律規定間接引用該規定以適用之。例如行政程序法第一百四十九條：「行政契約，本法未規

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 
(三)「推定」 
所謂「推定」，是指法律基於特殊需要或簡化法律關係，而就某種事實之存在或不存在所作的假設規定。

推定既為法律所作之假設，故可以「反證」加以推翻。例如民法第十一條規定：「二人以上同時遇難，不

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四)「視為」 
所謂「視為」屬於一種擬制，是指藉由法律規定，確認一非真實存在的事實，從而就特定事件得出本不存

在的法律效果。這種擬制規定通常與公益有關，因此縱然與真實事實相反，也不得舉反證推翻。例如民法

第七條規定：「胎兒以將來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利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